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業要點
附表四修正總說明

「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係本局於92年4月25日北市教人字第09233313300號函頒訂定，並歷經97年4月、100年1月、100年10月及100年11月4次修正。茲為維護公假參與本局行政訓練教師遷調之權益，並考量本市減班超額教師遷調積分計算表、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報名資績評分表均已將其參訓期間年資之計分比照學校各處、室主任年資採計及積分計算，爰修正本作業要點附表四「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積分計算表」，於基本條件中之年資第五欄位，增列「以全時公假參與本局行政訓練者」。
作業要點修正附表四，其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增列「以全時公假參與本局行政訓練者」，比照學校各處、室主任年資採計及積分計算。（修訂附表四）
